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230號

原      告  鄭中惠  

被      告  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東昇  

訴訟代理人  陳信宏律師

被      告  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淑貞  

訴訟代理人  連根佑  

被      告  中柏不動產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法定代理人  劉靜宜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賴泱儒律師

被      告  許志成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劉靜宜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買賣關係不成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

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告起訴係聲明：㈠確認原告與被告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新光三越）於民國112年12月4日所簽訂之不動產

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不成立。㈡被告合泰建築經理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泰建經）應返還原告為不動產買賣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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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編號CV0000000，所存入銀行別：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建

北分行、戶名：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信託

帳號：00000-000000000（下稱系爭帳戶）之履約保證金新

臺幣（下同）930萬元。㈢被告新光三越應返還原告於112年

12月4日簽發交付之票號TH0000000、面額93萬元以及票號TH

0000000、面額744萬之兩紙本票。㈣被告中柏不動產有限公

司（下稱中柏公司）、許志成、劉靜宜應連帶給付原告179,

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本院審理

中經數次變更，最後聲明如後開原告訴之聲明所示（北司補

字卷第9頁；本院卷第25至29、131頁），經核均係基於原告

主張被告新光三越詐欺其購買桃園市○○區○○○路00號10

樓之2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及其坐落土地（下合稱系爭房

地）之同一基礎事實，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

之規定，應予准許。

二、被告許志成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經被告中柏公司仲介，以930萬元向被告新光三越購買

系爭房地，並於112年12月4日簽訂系爭契約，及與被告合泰

建經訂立價金履約保證書及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原告已將

930萬元存入系爭帳戶，及給付居間報酬179,000元予被告中

柏公司。被告新光三越亦於113年2月21日將系爭房地所有權

移轉登記予原告。

　㈡詎原告於113年2月25日發現系爭房屋有多處滲漏水，經委託

第三方於113年3月5日檢驗確實有漏水瑕疵，顯然被告劉靜

宜、許志成代理被告新光三越填具不實之標的物現況說明

書，詐欺原告簽立系爭契約，原告遂於113年5月3日發函向

被告新光三越依民法第92條撤銷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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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三越於113年5月6日收受該函，即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返還買賣價金930萬元予原告。並依價金履約保證書第3條第

1項第1款請求合泰建經同意原告領取系爭帳戶內的買賣價金

930萬元。

　㈢被告中柏公司及其業務員許志成、劉靜宜，未據實調查及告

知系爭房屋有漏水，侵害原告的意思表示形成自由，應依民

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

第23條說明義務、公司法第23條第1項忠實執行業務）、公

司法第23條第2項、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連

帶賠償原告居間報酬179,000元。

　㈣被告新光三越尚未交屋，依買賣契約第10條稅費交屋前由賣

方負責，故原告墊付房屋稅、地價稅，被告新光三越依民法

第179條規定應返還予原告。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

定請求被告新光三越賠償原告規費、房貸利息、裝潢損失，

共計893,403元。

　㈤並聲明：1.被告新光三越應給付原告930萬元及自113年5月3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上開930萬元，被

告新光三越、合泰建經應同意原告自系爭帳戶領取，不足部

分，仍應由被告新光三越給付予原告。2.被告中柏公司、許

志成、劉靜宜應連帶給付原告179,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3.被告新

光三越應給付原告893,403元，及自民事準備（訴之變更追

加）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4.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新光三越：被告新光三越並無明知而蓄意隱瞞瑕疵造成原告

陷於錯誤之情形，被告新光三越於113年3月9日勘查系爭房

屋公共浴室，使用手電筒照射浴缸排水孔內部，才發現排水

管脫落，導致餐廳外側在使用浴缸排水時會有部分滲漏水現

象，被告新光三越已修復上開瑕疵，原告其餘主張之漏水情

形均不實在，故原告主張受詐欺撤銷系爭契約為無理由。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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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明均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合泰建經：原告起訴既認系爭契約之履行有撤銷之爭議，依

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第5條第1項、第6條第2項後段之約定，

被告合泰建經自應暫停撥付系爭帳戶之款項，無從同意原告

領取系爭帳戶內之款項。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

明均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㈢中柏公司、劉靜宜：原告未經兩造合意提出的鑑定報告，被

告中柏公司、劉靜宜爭執鑑定機關的資格及證明力，無法證

明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有漏水乙情為真實。被告新光三越否認

屋內有漏水情形，自然不可能告知被告中柏公司，被告係房

屋仲介業者，不具水電裝修專業，進入系爭房屋僅是短時間

帶看，未居住於其內，不可能使用浴缸而知原告所主張的情

形，原告並未舉證被告中柏公司、劉靜宜明知系爭房屋有漏

水而故意或過失未告知原告，其請求賠償或返還居間報酬自

無理由。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明均駁回。2.如

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㈣許志成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其於言詞辯論終結後提出之

民事答辯狀為逾時提出，本院不予審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撤銷系爭契約為無理由。

　　1.按民法第92條第1項本文所稱之詐欺，係指對表意人意思

形成過程屬於重要，而有影響之不真實事實，為虛構、變

更或隱匿之行為，故意表示其為真實，使表意人陷於錯

誤、加深錯誤或保持錯誤者而言（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

字第17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向被告新光三越以930萬元購買系爭房地，並於112年

12月4日簽訂系爭契約，原告已將買賣價金930萬元存入系

爭帳戶，系爭房地所有權已於113年2月21日移轉登記予原

告，有系爭契約、系爭帳戶查詢結果、建物及土地登記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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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類謄本等件在卷可稽（北司補字卷第35至49、143頁；

本院卷第83至88頁），堪信為真實。

　　3.原告主張被告劉靜宜、許志成代理被告新光三越填具不動

產現況說明書，表示系爭房屋無漏水、馬桶管路無堵塞等

情形，與事實不符，詐欺原告訂立系爭契約云云。惟查：

　　　⑴112年10月23日之不動產現況說明書項次12記載「建物

現況是否有☑壁癌、☐水痕、☐滲漏水情形」勾選有壁

癌，備註說明位置在「主臥室牆面」；同項次「本標的

或本棟是否有水管或馬桶管路堵塞情形」勾選否，不動

產現況說明書上並蓋有原告、被告新光三越、中柏公

司、劉靜宜、許志成之印文（本院卷第146頁）。

　　　⑵原告提出「胖胖裝修（驗屋）房屋檢驗缺失報告」固以

文字記載「5.客浴漏水，漏往客廳下木地板，客浴浴缸

排水孔異常」、「7.客浴地排管內有異物」、「9後陽

台天花內漏水、天花板損傷」、13「後陽台地排管內有

異物」、14「主浴糞管疑似滲漏」、「15.陽台水龍頭

漏水」等語（北司補字卷第66頁），惟僅以照片佐證

（北司補字卷第73、74、76、78至80、85至91頁），未

進一步說明其檢測方法及推論依據為何，難認其鑑定屬

實。

　　　⑶又被告新光三越雖自承於113年3月9日勘查系爭房屋公

共浴室，使用手電筒照射浴缸排水孔內部，才發現排水

管脫落，導致餐廳外側在使用浴缸排水時會有部分滲漏

水現象，被告新光三越已於113年3月23日修復上開瑕疵

等語（本院卷第69、135頁），與原告提出的113年3月1

3日對話紀錄，中柏公司人員稱「…他現在意思是3/15

會如期交屋，但他目前有查到浴缸有滲漏水他會處理。

其他現場討論…」（本院卷第63頁）。惟上情只能證明

被告新光三越於原告反應有漏水情形後，經檢查才發現

客浴浴缸的排水管脫落，不能證明被告新光三越於簽約

前明知而故意隱瞞漏水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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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⑷原告既未舉證被告新光三越有何明知而故意隱瞞漏水之

情事，致原告簽立系爭契約，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

92條規定撤銷受詐欺之意思表示，並依民法第179條規

定請求被告新光三越返還買賣價金，暨請求被告新光三

越同意其領取系爭帳戶內款項，均無理由。

　　　⑸又依價金履約保證書第3條第1項第1款約定：「賣方若

未能依約履行，買方經合法程序催告，撤銷或解除契約

確定，或取得確定判決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文書

後，屆時本公司即依第五條將已存入履保專戶內之買賣

價金扣除本件買賣所產生之相關費用後（包含但不限於

地政士費用、稅費、仲介服務報酬…等，以下稱必要費

用）返還買方，惟如買方此時已取得買賣標的物所有權

或已設定他項權利者，應待產權回復予賣方及塗銷已設

定之他項權利後，始得返還價款予買方。」（北司補字

卷第53頁）。原告既不能撤銷系爭契約，則其請求合泰

建經同意其領取系爭帳戶內款項，亦無理由。

　㈡原告請求被告中柏公司、許志成及劉靜宜負連帶損害賠償責

任為無理由。

　　1.按經紀人員在執行業務過程中，應以不動產說明書向與委

託人交易之相對人解說；前項說明書於提供解說前，應經

委託人簽章，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3條定有明文。次

按，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

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

償責任，同條例第26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

　　2.原告委託被告中柏公司居間購買系爭房地，已給付居間報

酬179,000元，有服務費確認單、存簿內頁等件在卷可佐

（北司補字卷第61至63頁），堪信屬實。

　　3.原告主張被告中柏公司、許志成及劉靜宜未據實調查及告

知系爭房屋有漏水、馬桶管路堵塞之情形，且協助被告新

光三越登載不實之現況說明書以詐欺原告，侵害其意思表

示形成自由云云。惟查，現況說明書上雖蓋有原告、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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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三越、中柏公司、劉靜宜、許志成之印文（本院卷第

146頁），然被告中柏公司、劉靜宜、許志成僅係房屋仲

介業者，不具水電裝修專業，進入系爭房屋僅是短時間帶

看，未居住於其內，不可能使用浴缸而知原告所主張的情

形。且不動產現況說明書上關於建物現況是勾選有壁癌、

無滲漏水，原告於看屋時亦未發現系爭房屋有滲漏水，足

見浴缸排水管脫落所致漏水並非明顯可見之瑕疵。原告並

未舉證被告中柏公司、劉靜宜、許志成明知系爭房屋有漏

水而故意或過失未告知原告，則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

段、第2項、公司法第23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

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其等應連帶賠償居間報酬自無理

由。

　　4.又原告曾對被告劉靜宜提出詐欺、恐嚇告訴，業經桃園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40048號為不起訴處分，

復經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832號為駁

回再議聲請而確定（本院卷第123至127頁），附此敘明。

　㈢原告請求被告新光三越返還代墊之房屋稅、地價稅為無理

由。

　　1.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屋稅、地價稅、水電瓦

斯、電話費及管理費等雜項費用，雙方約定於交屋日以前

由賣方負責繳納，交屋日後則由買方負擔。」（北司補字

卷第39頁）。又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約定交屋日期訂於

113年3月15日（北司補字卷第37頁）。

　　2.原告稱因被告新光三越無法交付無漏水的系爭房屋，所以

其拒絕辦理交屋等語（本院卷第134頁）。惟查，被告新

光三越稱其已修復浴缸漏水且經原告於113年3月26日到現

場確認（本院卷第135頁），並有於113年4月12日發函催

告原告於文到7日內辦理交屋（北司補字卷第101、103

頁），難認迄今無法辦理交屋係可歸責於被告新光三越。

　　3.且查，原告已於113年2月21日登記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

人，有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參（本院卷第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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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88頁），而依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房屋稅向房屋

所有人徵收之；依土地法第172條規定地價稅向所有權人

徵收之。則原告繳納113年之房屋稅5,133元及地價稅2,02

2元、114年房屋稅14,678元（本院卷第43至47頁），並非

無法律上原因。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新

光三越返還原告代墊之房屋稅及地價稅，為無理由。

　㈣原告請求被告新光三越賠償規費、房貸利息、裝潢損失為無

理由。

　　1.查原告於113年2月21日提供系爭房地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彰化銀行）設定893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

權，擔保訴外人莊浩平積欠彰化銀行之借款，有土地及建

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參（本院卷第83至88頁）。

　　2.原告主張其已給付自113年5月至114年6月之房屋貸款利息

186,620元（計算式：13,330元×14個月），僅提出本息攤

還表（本院卷第49頁），無法證明原告為繳款人及繳款金

額若干。

　　3.且承上所述，原告無法證明被告新光三越有詐欺行為，亦

未證明被告新光三越有何故意侵害原告利益之侵權行為。

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新光

三越賠償原告房貸利息186,620元、為裝潢系爭房屋而訂

製木作櫃體受有裝潢損失607,950元（本院卷第53頁）、

為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而預付規費77,000元（本院卷

第51頁），均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

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吳佩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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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邱淑利

依民事訴訟書狀規則第 5 條規定：  

當事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書狀，經法院定期間通知其補

正，而未補正或未能補正符合規定之書狀者，法院得拒絕其書狀

之提出，不列為訴訟資料；其嗣後再就同一事由提出未依格式或

記載方法製作之書狀者，不生效力，法院毋庸處理。

當事人於前項期間內補正者，視同於原書狀到院時已提出；逾期

始提出符合規定之書狀者，為新提出之書狀。

當事人未依第一項規定補正前，法院得不將書狀分與法官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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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230號
原      告  鄭中惠  
被      告  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昇  
訴訟代理人  陳信宏律師
被      告  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貞  
訴訟代理人  連根佑  
被      告  中柏不動產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劉靜宜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賴泱儒律師
被      告  許志成  


訴訟代理人  劉靜宜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買賣關係不成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告起訴係聲明：㈠確認原告與被告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三越）於民國112年12月4日所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不成立。㈡被告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泰建經）應返還原告為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編號CV0000000，所存入銀行別：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建北分行、戶名：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信託帳號：00000-000000000（下稱系爭帳戶）之履約保證金新臺幣（下同）930萬元。㈢被告新光三越應返還原告於112年12月4日簽發交付之票號TH0000000、面額93萬元以及票號TH0000000、面額744萬之兩紙本票。㈣被告中柏不動產有限公司（下稱中柏公司）、許志成、劉靜宜應連帶給付原告179,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本院審理中經數次變更，最後聲明如後開原告訴之聲明所示（北司補字卷第9頁；本院卷第25至29、131頁），經核均係基於原告主張被告新光三越詐欺其購買桃園市○○區○○○路00號10樓之2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及其坐落土地（下合稱系爭房地）之同一基礎事實，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應予准許。
二、被告許志成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經被告中柏公司仲介，以930萬元向被告新光三越購買系爭房地，並於112年12月4日簽訂系爭契約，及與被告合泰建經訂立價金履約保證書及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原告已將930萬元存入系爭帳戶，及給付居間報酬179,000元予被告中柏公司。被告新光三越亦於113年2月21日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㈡詎原告於113年2月25日發現系爭房屋有多處滲漏水，經委託第三方於113年3月5日檢驗確實有漏水瑕疵，顯然被告劉靜宜、許志成代理被告新光三越填具不實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詐欺原告簽立系爭契約，原告遂於113年5月3日發函向被告新光三越依民法第92條撤銷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被告新光三越於113年5月6日收受該函，即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返還買賣價金930萬元予原告。並依價金履約保證書第3條第1項第1款請求合泰建經同意原告領取系爭帳戶內的買賣價金930萬元。
　㈢被告中柏公司及其業務員許志成、劉靜宜，未據實調查及告知系爭房屋有漏水，侵害原告的意思表示形成自由，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3條說明義務、公司法第23條第1項忠實執行業務）、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連帶賠償原告居間報酬179,000元。
　㈣被告新光三越尚未交屋，依買賣契約第10條稅費交屋前由賣方負責，故原告墊付房屋稅、地價稅，被告新光三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應返還予原告。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新光三越賠償原告規費、房貸利息、裝潢損失，共計893,403元。
　㈤並聲明：1.被告新光三越應給付原告930萬元及自113年5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上開930萬元，被告新光三越、合泰建經應同意原告自系爭帳戶領取，不足部分，仍應由被告新光三越給付予原告。2.被告中柏公司、許志成、劉靜宜應連帶給付原告179,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3.被告新光三越應給付原告893,403元，及自民事準備（訴之變更追加）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4.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新光三越：被告新光三越並無明知而蓄意隱瞞瑕疵造成原告陷於錯誤之情形，被告新光三越於113年3月9日勘查系爭房屋公共浴室，使用手電筒照射浴缸排水孔內部，才發現排水管脫落，導致餐廳外側在使用浴缸排水時會有部分滲漏水現象，被告新光三越已修復上開瑕疵，原告其餘主張之漏水情形均不實在，故原告主張受詐欺撤銷系爭契約為無理由。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明均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合泰建經：原告起訴既認系爭契約之履行有撤銷之爭議，依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第5條第1項、第6條第2項後段之約定，被告合泰建經自應暫停撥付系爭帳戶之款項，無從同意原告領取系爭帳戶內之款項。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明均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中柏公司、劉靜宜：原告未經兩造合意提出的鑑定報告，被告中柏公司、劉靜宜爭執鑑定機關的資格及證明力，無法證明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有漏水乙情為真實。被告新光三越否認屋內有漏水情形，自然不可能告知被告中柏公司，被告係房屋仲介業者，不具水電裝修專業，進入系爭房屋僅是短時間帶看，未居住於其內，不可能使用浴缸而知原告所主張的情形，原告並未舉證被告中柏公司、劉靜宜明知系爭房屋有漏水而故意或過失未告知原告，其請求賠償或返還居間報酬自無理由。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明均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㈣許志成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其於言詞辯論終結後提出之民事答辯狀為逾時提出，本院不予審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撤銷系爭契約為無理由。
　　1.按民法第92條第1項本文所稱之詐欺，係指對表意人意思形成過程屬於重要，而有影響之不真實事實，為虛構、變更或隱匿之行為，故意表示其為真實，使表意人陷於錯誤、加深錯誤或保持錯誤者而言（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7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向被告新光三越以930萬元購買系爭房地，並於112年12月4日簽訂系爭契約，原告已將買賣價金930萬元存入系爭帳戶，系爭房地所有權已於113年2月21日移轉登記予原告，有系爭契約、系爭帳戶查詢結果、建物及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等件在卷可稽（北司補字卷第35至49、143頁；本院卷第83至88頁），堪信為真實。
　　3.原告主張被告劉靜宜、許志成代理被告新光三越填具不動產現況說明書，表示系爭房屋無漏水、馬桶管路無堵塞等情形，與事實不符，詐欺原告訂立系爭契約云云。惟查：
　　　⑴112年10月23日之不動產現況說明書項次12記載「建物現況是否有☑壁癌、☐水痕、☐滲漏水情形」勾選有壁癌，備註說明位置在「主臥室牆面」；同項次「本標的或本棟是否有水管或馬桶管路堵塞情形」勾選否，不動產現況說明書上並蓋有原告、被告新光三越、中柏公司、劉靜宜、許志成之印文（本院卷第146頁）。
　　　⑵原告提出「胖胖裝修（驗屋）房屋檢驗缺失報告」固以文字記載「5.客浴漏水，漏往客廳下木地板，客浴浴缸排水孔異常」、「7.客浴地排管內有異物」、「9後陽台天花內漏水、天花板損傷」、13「後陽台地排管內有異物」、14「主浴糞管疑似滲漏」、「15.陽台水龍頭漏水」等語（北司補字卷第66頁），惟僅以照片佐證（北司補字卷第73、74、76、78至80、85至91頁），未進一步說明其檢測方法及推論依據為何，難認其鑑定屬實。
　　　⑶又被告新光三越雖自承於113年3月9日勘查系爭房屋公共浴室，使用手電筒照射浴缸排水孔內部，才發現排水管脫落，導致餐廳外側在使用浴缸排水時會有部分滲漏水現象，被告新光三越已於113年3月23日修復上開瑕疵等語（本院卷第69、135頁），與原告提出的113年3月13日對話紀錄，中柏公司人員稱「…他現在意思是3/15會如期交屋，但他目前有查到浴缸有滲漏水他會處理。其他現場討論…」（本院卷第63頁）。惟上情只能證明被告新光三越於原告反應有漏水情形後，經檢查才發現客浴浴缸的排水管脫落，不能證明被告新光三越於簽約前明知而故意隱瞞漏水事實。
　　　⑷原告既未舉證被告新光三越有何明知而故意隱瞞漏水之情事，致原告簽立系爭契約，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受詐欺之意思表示，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新光三越返還買賣價金，暨請求被告新光三越同意其領取系爭帳戶內款項，均無理由。
　　　⑸又依價金履約保證書第3條第1項第1款約定：「賣方若未能依約履行，買方經合法程序催告，撤銷或解除契約確定，或取得確定判決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文書後，屆時本公司即依第五條將已存入履保專戶內之買賣價金扣除本件買賣所產生之相關費用後（包含但不限於地政士費用、稅費、仲介服務報酬…等，以下稱必要費用）返還買方，惟如買方此時已取得買賣標的物所有權或已設定他項權利者，應待產權回復予賣方及塗銷已設定之他項權利後，始得返還價款予買方。」（北司補字卷第53頁）。原告既不能撤銷系爭契約，則其請求合泰建經同意其領取系爭帳戶內款項，亦無理由。
　㈡原告請求被告中柏公司、許志成及劉靜宜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1.按經紀人員在執行業務過程中，應以不動產說明書向與委託人交易之相對人解說；前項說明書於提供解說前，應經委託人簽章，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3條定有明文。次按，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同條例第26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
　　2.原告委託被告中柏公司居間購買系爭房地，已給付居間報酬179,000元，有服務費確認單、存簿內頁等件在卷可佐（北司補字卷第61至63頁），堪信屬實。
　　3.原告主張被告中柏公司、許志成及劉靜宜未據實調查及告知系爭房屋有漏水、馬桶管路堵塞之情形，且協助被告新光三越登載不實之現況說明書以詐欺原告，侵害其意思表示形成自由云云。惟查，現況說明書上雖蓋有原告、被告新光三越、中柏公司、劉靜宜、許志成之印文（本院卷第146頁），然被告中柏公司、劉靜宜、許志成僅係房屋仲介業者，不具水電裝修專業，進入系爭房屋僅是短時間帶看，未居住於其內，不可能使用浴缸而知原告所主張的情形。且不動產現況說明書上關於建物現況是勾選有壁癌、無滲漏水，原告於看屋時亦未發現系爭房屋有滲漏水，足見浴缸排水管脫落所致漏水並非明顯可見之瑕疵。原告並未舉證被告中柏公司、劉靜宜、許志成明知系爭房屋有漏水而故意或過失未告知原告，則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公司法第23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其等應連帶賠償居間報酬自無理由。
　　4.又原告曾對被告劉靜宜提出詐欺、恐嚇告訴，業經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40048號為不起訴處分，復經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832號為駁回再議聲請而確定（本院卷第123至127頁），附此敘明。
　㈢原告請求被告新光三越返還代墊之房屋稅、地價稅為無理由。
　　1.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屋稅、地價稅、水電瓦斯、電話費及管理費等雜項費用，雙方約定於交屋日以前由賣方負責繳納，交屋日後則由買方負擔。」（北司補字卷第39頁）。又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約定交屋日期訂於113年3月15日（北司補字卷第37頁）。
　　2.原告稱因被告新光三越無法交付無漏水的系爭房屋，所以其拒絕辦理交屋等語（本院卷第134頁）。惟查，被告新光三越稱其已修復浴缸漏水且經原告於113年3月26日到現場確認（本院卷第135頁），並有於113年4月12日發函催告原告於文到7日內辦理交屋（北司補字卷第101、103頁），難認迄今無法辦理交屋係可歸責於被告新光三越。
　　3.且查，原告已於113年2月21日登記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有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參（本院卷第83至88頁），而依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房屋稅向房屋所有人徵收之；依土地法第172條規定地價稅向所有權人徵收之。則原告繳納113年之房屋稅5,133元及地價稅2,022元、114年房屋稅14,678元（本院卷第43至47頁），並非無法律上原因。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新光三越返還原告代墊之房屋稅及地價稅，為無理由。
　㈣原告請求被告新光三越賠償規費、房貸利息、裝潢損失為無理由。
　　1.查原告於113年2月21日提供系爭房地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彰化銀行）設定893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訴外人莊浩平積欠彰化銀行之借款，有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參（本院卷第83至88頁）。
　　2.原告主張其已給付自113年5月至114年6月之房屋貸款利息186,620元（計算式：13,330元×14個月），僅提出本息攤還表（本院卷第49頁），無法證明原告為繳款人及繳款金額若干。
　　3.且承上所述，原告無法證明被告新光三越有詐欺行為，亦未證明被告新光三越有何故意侵害原告利益之侵權行為。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新光三越賠償原告房貸利息186,620元、為裝潢系爭房屋而訂製木作櫃體受有裝潢損失607,950元（本院卷第53頁）、為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而預付規費77,000元（本院卷第51頁），均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吳佩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邱淑利
依民事訴訟書狀規則第 5 條規定：  
當事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書狀，經法院定期間通知其補正，而未補正或未能補正符合規定之書狀者，法院得拒絕其書狀之提出，不列為訴訟資料；其嗣後再就同一事由提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之書狀者，不生效力，法院毋庸處理。
當事人於前項期間內補正者，視同於原書狀到院時已提出；逾期始提出符合規定之書狀者，為新提出之書狀。
當事人未依第一項規定補正前，法院得不將書狀分與法官辦理。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230號

原      告  鄭中惠  

被      告  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昇  

訴訟代理人  陳信宏律師

被      告  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貞  

訴訟代理人  連根佑  

被      告  中柏不動產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劉靜宜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賴泱儒律師

被      告  許志成  



訴訟代理人  劉靜宜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買賣關係不成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

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告起訴係聲明：㈠確認原告與被告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新光三越）於民國112年12月4日所簽訂之不動產

    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不成立。㈡被告合泰建築經理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泰建經）應返還原告為不動產買賣契

    約書編號CV0000000，所存入銀行別：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建

    北分行、戶名：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信託

    帳號：00000-000000000（下稱系爭帳戶）之履約保證金新

    臺幣（下同）930萬元。㈢被告新光三越應返還原告於112年1

    2月4日簽發交付之票號TH0000000、面額93萬元以及票號TH0

    000000、面額744萬之兩紙本票。㈣被告中柏不動產有限公司

    （下稱中柏公司）、許志成、劉靜宜應連帶給付原告179,00

    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本院審理中

    經數次變更，最後聲明如後開原告訴之聲明所示（北司補字

    卷第9頁；本院卷第25至29、131頁），經核均係基於原告主

    張被告新光三越詐欺其購買桃園市○○區○○○路00號10樓之2房

    屋（下稱系爭房屋）及其坐落土地（下合稱系爭房地）之同

    一基礎事實，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

    應予准許。

二、被告許志成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經被告中柏公司仲介，以930萬元向被告新光三越購買系

    爭房地，並於112年12月4日簽訂系爭契約，及與被告合泰建

    經訂立價金履約保證書及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原告已將93

    0萬元存入系爭帳戶，及給付居間報酬179,000元予被告中柏

    公司。被告新光三越亦於113年2月21日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

    轉登記予原告。

　㈡詎原告於113年2月25日發現系爭房屋有多處滲漏水，經委託

    第三方於113年3月5日檢驗確實有漏水瑕疵，顯然被告劉靜

    宜、許志成代理被告新光三越填具不實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

    ，詐欺原告簽立系爭契約，原告遂於113年5月3日發函向被

    告新光三越依民法第92條撤銷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被告新

    光三越於113年5月6日收受該函，即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返

    還買賣價金930萬元予原告。並依價金履約保證書第3條第1

    項第1款請求合泰建經同意原告領取系爭帳戶內的買賣價金9

    30萬元。

　㈢被告中柏公司及其業務員許志成、劉靜宜，未據實調查及告

    知系爭房屋有漏水，侵害原告的意思表示形成自由，應依民

    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

    第23條說明義務、公司法第23條第1項忠實執行業務）、公

    司法第23條第2項、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連

    帶賠償原告居間報酬179,000元。

　㈣被告新光三越尚未交屋，依買賣契約第10條稅費交屋前由賣

    方負責，故原告墊付房屋稅、地價稅，被告新光三越依民法

    第179條規定應返還予原告。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

    定請求被告新光三越賠償原告規費、房貸利息、裝潢損失，

    共計893,403元。

　㈤並聲明：1.被告新光三越應給付原告930萬元及自113年5月3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上開930萬元，被

    告新光三越、合泰建經應同意原告自系爭帳戶領取，不足部

    分，仍應由被告新光三越給付予原告。2.被告中柏公司、許

    志成、劉靜宜應連帶給付原告179,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3.被告新

    光三越應給付原告893,403元，及自民事準備（訴之變更追

    加）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4.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新光三越：被告新光三越並無明知而蓄意隱瞞瑕疵造成原告

    陷於錯誤之情形，被告新光三越於113年3月9日勘查系爭房

    屋公共浴室，使用手電筒照射浴缸排水孔內部，才發現排水

    管脫落，導致餐廳外側在使用浴缸排水時會有部分滲漏水現

    象，被告新光三越已修復上開瑕疵，原告其餘主張之漏水情

    形均不實在，故原告主張受詐欺撤銷系爭契約為無理由。並

    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明均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合泰建經：原告起訴既認系爭契約之履行有撤銷之爭議，依

    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第5條第1項、第6條第2項後段之約定，

    被告合泰建經自應暫停撥付系爭帳戶之款項，無從同意原告

    領取系爭帳戶內之款項。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

    明均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㈢中柏公司、劉靜宜：原告未經兩造合意提出的鑑定報告，被

    告中柏公司、劉靜宜爭執鑑定機關的資格及證明力，無法證

    明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有漏水乙情為真實。被告新光三越否認

    屋內有漏水情形，自然不可能告知被告中柏公司，被告係房

    屋仲介業者，不具水電裝修專業，進入系爭房屋僅是短時間

    帶看，未居住於其內，不可能使用浴缸而知原告所主張的情

    形，原告並未舉證被告中柏公司、劉靜宜明知系爭房屋有漏

    水而故意或過失未告知原告，其請求賠償或返還居間報酬自

    無理由。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明均駁回。2.如

    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㈣許志成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其於言詞辯論終結後提出之

    民事答辯狀為逾時提出，本院不予審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撤銷系爭契約為無理由。

　　1.按民法第92條第1項本文所稱之詐欺，係指對表意人意思

      形成過程屬於重要，而有影響之不真實事實，為虛構、變

      更或隱匿之行為，故意表示其為真實，使表意人陷於錯誤

      、加深錯誤或保持錯誤者而言（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

      第17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向被告新光三越以930萬元購買系爭房地，並於112年

      12月4日簽訂系爭契約，原告已將買賣價金930萬元存入系

      爭帳戶，系爭房地所有權已於113年2月21日移轉登記予原

      告，有系爭契約、系爭帳戶查詢結果、建物及土地登記第

      一類謄本等件在卷可稽（北司補字卷第35至49、143頁；

      本院卷第83至88頁），堪信為真實。

　　3.原告主張被告劉靜宜、許志成代理被告新光三越填具不動

      產現況說明書，表示系爭房屋無漏水、馬桶管路無堵塞等

      情形，與事實不符，詐欺原告訂立系爭契約云云。惟查：

　　　⑴112年10月23日之不動產現況說明書項次12記載「建物現

        況是否有☑壁癌、☐水痕、☐滲漏水情形」勾選有壁癌，

        備註說明位置在「主臥室牆面」；同項次「本標的或本

        棟是否有水管或馬桶管路堵塞情形」勾選否，不動產現

        況說明書上並蓋有原告、被告新光三越、中柏公司、劉

        靜宜、許志成之印文（本院卷第146頁）。

　　　⑵原告提出「胖胖裝修（驗屋）房屋檢驗缺失報告」固以

        文字記載「5.客浴漏水，漏往客廳下木地板，客浴浴缸

        排水孔異常」、「7.客浴地排管內有異物」、「9後陽

        台天花內漏水、天花板損傷」、13「後陽台地排管內有

        異物」、14「主浴糞管疑似滲漏」、「15.陽台水龍頭

        漏水」等語（北司補字卷第66頁），惟僅以照片佐證（

        北司補字卷第73、74、76、78至80、85至91頁），未進

        一步說明其檢測方法及推論依據為何，難認其鑑定屬實

        。

　　　⑶又被告新光三越雖自承於113年3月9日勘查系爭房屋公共

        浴室，使用手電筒照射浴缸排水孔內部，才發現排水管

        脫落，導致餐廳外側在使用浴缸排水時會有部分滲漏水

        現象，被告新光三越已於113年3月23日修復上開瑕疵等

        語（本院卷第69、135頁），與原告提出的113年3月13

        日對話紀錄，中柏公司人員稱「…他現在意思是3/15會

        如期交屋，但他目前有查到浴缸有滲漏水他會處理。其

        他現場討論…」（本院卷第63頁）。惟上情只能證明被

        告新光三越於原告反應有漏水情形後，經檢查才發現客

        浴浴缸的排水管脫落，不能證明被告新光三越於簽約前

        明知而故意隱瞞漏水事實。

　　　⑷原告既未舉證被告新光三越有何明知而故意隱瞞漏水之

        情事，致原告簽立系爭契約，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

        92條規定撤銷受詐欺之意思表示，並依民法第179條規

        定請求被告新光三越返還買賣價金，暨請求被告新光三

        越同意其領取系爭帳戶內款項，均無理由。

　　　⑸又依價金履約保證書第3條第1項第1款約定：「賣方若未

        能依約履行，買方經合法程序催告，撤銷或解除契約確

        定，或取得確定判決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文書後

        ，屆時本公司即依第五條將已存入履保專戶內之買賣價

        金扣除本件買賣所產生之相關費用後（包含但不限於地

        政士費用、稅費、仲介服務報酬…等，以下稱必要費用

        ）返還買方，惟如買方此時已取得買賣標的物所有權或

        已設定他項權利者，應待產權回復予賣方及塗銷已設定

        之他項權利後，始得返還價款予買方。」（北司補字卷

        第53頁）。原告既不能撤銷系爭契約，則其請求合泰建

        經同意其領取系爭帳戶內款項，亦無理由。

　㈡原告請求被告中柏公司、許志成及劉靜宜負連帶損害賠償責

    任為無理由。

　　1.按經紀人員在執行業務過程中，應以不動產說明書向與委

      託人交易之相對人解說；前項說明書於提供解說前，應經

      委託人簽章，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3條定有明文。次

      按，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

      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

      償責任，同條例第26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

　　2.原告委託被告中柏公司居間購買系爭房地，已給付居間報

      酬179,000元，有服務費確認單、存簿內頁等件在卷可佐

      （北司補字卷第61至63頁），堪信屬實。

　　3.原告主張被告中柏公司、許志成及劉靜宜未據實調查及告

      知系爭房屋有漏水、馬桶管路堵塞之情形，且協助被告新

      光三越登載不實之現況說明書以詐欺原告，侵害其意思表

      示形成自由云云。惟查，現況說明書上雖蓋有原告、被告

      新光三越、中柏公司、劉靜宜、許志成之印文（本院卷第

      146頁），然被告中柏公司、劉靜宜、許志成僅係房屋仲

      介業者，不具水電裝修專業，進入系爭房屋僅是短時間帶

      看，未居住於其內，不可能使用浴缸而知原告所主張的情

      形。且不動產現況說明書上關於建物現況是勾選有壁癌、

      無滲漏水，原告於看屋時亦未發現系爭房屋有滲漏水，足

      見浴缸排水管脫落所致漏水並非明顯可見之瑕疵。原告並

      未舉證被告中柏公司、劉靜宜、許志成明知系爭房屋有漏

      水而故意或過失未告知原告，則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

      段、第2項、公司法第23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

      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其等應連帶賠償居間報酬自無理由

      。

　　4.又原告曾對被告劉靜宜提出詐欺、恐嚇告訴，業經桃園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40048號為不起訴處分，

      復經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832號為駁

      回再議聲請而確定（本院卷第123至127頁），附此敘明。

　㈢原告請求被告新光三越返還代墊之房屋稅、地價稅為無理由

    。

　　1.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屋稅、地價稅、水電瓦

      斯、電話費及管理費等雜項費用，雙方約定於交屋日以前

      由賣方負責繳納，交屋日後則由買方負擔。」（北司補字

      卷第39頁）。又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約定交屋日期訂於

      113年3月15日（北司補字卷第37頁）。

　　2.原告稱因被告新光三越無法交付無漏水的系爭房屋，所以

      其拒絕辦理交屋等語（本院卷第134頁）。惟查，被告新

      光三越稱其已修復浴缸漏水且經原告於113年3月26日到現

      場確認（本院卷第135頁），並有於113年4月12日發函催

      告原告於文到7日內辦理交屋（北司補字卷第101、103頁

      ），難認迄今無法辦理交屋係可歸責於被告新光三越。

　　3.且查，原告已於113年2月21日登記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

      ，有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參（本院卷第83至

      88頁），而依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房屋稅向房屋所

      有人徵收之；依土地法第172條規定地價稅向所有權人徵

      收之。則原告繳納113年之房屋稅5,133元及地價稅2,022

      元、114年房屋稅14,678元（本院卷第43至47頁），並非

      無法律上原因。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新

      光三越返還原告代墊之房屋稅及地價稅，為無理由。

　㈣原告請求被告新光三越賠償規費、房貸利息、裝潢損失為無

    理由。

　　1.查原告於113年2月21日提供系爭房地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彰化銀行）設定893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

      權，擔保訴外人莊浩平積欠彰化銀行之借款，有土地及建

      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參（本院卷第83至88頁）。

　　2.原告主張其已給付自113年5月至114年6月之房屋貸款利息

      186,620元（計算式：13,330元×14個月），僅提出本息攤

      還表（本院卷第49頁），無法證明原告為繳款人及繳款金

      額若干。

　　3.且承上所述，原告無法證明被告新光三越有詐欺行為，亦

      未證明被告新光三越有何故意侵害原告利益之侵權行為。

      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新光

      三越賠償原告房貸利息186,620元、為裝潢系爭房屋而訂

      製木作櫃體受有裝潢損失607,950元（本院卷第53頁）、

      為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而預付規費77,000元（本院卷

      第51頁），均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

    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吳佩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邱淑利

依民事訴訟書狀規則第 5 條規定：  

當事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書狀，經法院定期間通知其補正

，而未補正或未能補正符合規定之書狀者，法院得拒絕其書狀之

提出，不列為訴訟資料；其嗣後再就同一事由提出未依格式或記

載方法製作之書狀者，不生效力，法院毋庸處理。

當事人於前項期間內補正者，視同於原書狀到院時已提出；逾期

始提出符合規定之書狀者，為新提出之書狀。

當事人未依第一項規定補正前，法院得不將書狀分與法官辦理。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230號

原      告  鄭中惠  

被      告  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昇  

訴訟代理人  陳信宏律師

被      告  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貞  

訴訟代理人  連根佑  

被      告  中柏不動產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劉靜宜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賴泱儒律師

被      告  許志成  



訴訟代理人  劉靜宜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買賣關係不成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告起訴係聲明：㈠確認原告與被告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三越）於民國112年12月4日所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不成立。㈡被告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泰建經）應返還原告為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編號CV0000000，所存入銀行別：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建北分行、戶名：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信託帳號：00000-000000000（下稱系爭帳戶）之履約保證金新臺幣（下同）930萬元。㈢被告新光三越應返還原告於112年12月4日簽發交付之票號TH0000000、面額93萬元以及票號TH0000000、面額744萬之兩紙本票。㈣被告中柏不動產有限公司（下稱中柏公司）、許志成、劉靜宜應連帶給付原告179,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本院審理中經數次變更，最後聲明如後開原告訴之聲明所示（北司補字卷第9頁；本院卷第25至29、131頁），經核均係基於原告主張被告新光三越詐欺其購買桃園市○○區○○○路00號10樓之2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及其坐落土地（下合稱系爭房地）之同一基礎事實，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應予准許。

二、被告許志成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經被告中柏公司仲介，以930萬元向被告新光三越購買系爭房地，並於112年12月4日簽訂系爭契約，及與被告合泰建經訂立價金履約保證書及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原告已將930萬元存入系爭帳戶，及給付居間報酬179,000元予被告中柏公司。被告新光三越亦於113年2月21日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㈡詎原告於113年2月25日發現系爭房屋有多處滲漏水，經委託第三方於113年3月5日檢驗確實有漏水瑕疵，顯然被告劉靜宜、許志成代理被告新光三越填具不實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詐欺原告簽立系爭契約，原告遂於113年5月3日發函向被告新光三越依民法第92條撤銷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被告新光三越於113年5月6日收受該函，即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返還買賣價金930萬元予原告。並依價金履約保證書第3條第1項第1款請求合泰建經同意原告領取系爭帳戶內的買賣價金930萬元。

　㈢被告中柏公司及其業務員許志成、劉靜宜，未據實調查及告知系爭房屋有漏水，侵害原告的意思表示形成自由，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3條說明義務、公司法第23條第1項忠實執行業務）、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連帶賠償原告居間報酬179,000元。

　㈣被告新光三越尚未交屋，依買賣契約第10條稅費交屋前由賣方負責，故原告墊付房屋稅、地價稅，被告新光三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應返還予原告。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新光三越賠償原告規費、房貸利息、裝潢損失，共計893,403元。

　㈤並聲明：1.被告新光三越應給付原告930萬元及自113年5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上開930萬元，被告新光三越、合泰建經應同意原告自系爭帳戶領取，不足部分，仍應由被告新光三越給付予原告。2.被告中柏公司、許志成、劉靜宜應連帶給付原告179,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3.被告新光三越應給付原告893,403元，及自民事準備（訴之變更追加）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4.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新光三越：被告新光三越並無明知而蓄意隱瞞瑕疵造成原告陷於錯誤之情形，被告新光三越於113年3月9日勘查系爭房屋公共浴室，使用手電筒照射浴缸排水孔內部，才發現排水管脫落，導致餐廳外側在使用浴缸排水時會有部分滲漏水現象，被告新光三越已修復上開瑕疵，原告其餘主張之漏水情形均不實在，故原告主張受詐欺撤銷系爭契約為無理由。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明均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合泰建經：原告起訴既認系爭契約之履行有撤銷之爭議，依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第5條第1項、第6條第2項後段之約定，被告合泰建經自應暫停撥付系爭帳戶之款項，無從同意原告領取系爭帳戶內之款項。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明均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中柏公司、劉靜宜：原告未經兩造合意提出的鑑定報告，被告中柏公司、劉靜宜爭執鑑定機關的資格及證明力，無法證明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有漏水乙情為真實。被告新光三越否認屋內有漏水情形，自然不可能告知被告中柏公司，被告係房屋仲介業者，不具水電裝修專業，進入系爭房屋僅是短時間帶看，未居住於其內，不可能使用浴缸而知原告所主張的情形，原告並未舉證被告中柏公司、劉靜宜明知系爭房屋有漏水而故意或過失未告知原告，其請求賠償或返還居間報酬自無理由。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明均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㈣許志成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其於言詞辯論終結後提出之民事答辯狀為逾時提出，本院不予審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撤銷系爭契約為無理由。

　　1.按民法第92條第1項本文所稱之詐欺，係指對表意人意思形成過程屬於重要，而有影響之不真實事實，為虛構、變更或隱匿之行為，故意表示其為真實，使表意人陷於錯誤、加深錯誤或保持錯誤者而言（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7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向被告新光三越以930萬元購買系爭房地，並於112年12月4日簽訂系爭契約，原告已將買賣價金930萬元存入系爭帳戶，系爭房地所有權已於113年2月21日移轉登記予原告，有系爭契約、系爭帳戶查詢結果、建物及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等件在卷可稽（北司補字卷第35至49、143頁；本院卷第83至88頁），堪信為真實。

　　3.原告主張被告劉靜宜、許志成代理被告新光三越填具不動產現況說明書，表示系爭房屋無漏水、馬桶管路無堵塞等情形，與事實不符，詐欺原告訂立系爭契約云云。惟查：

　　　⑴112年10月23日之不動產現況說明書項次12記載「建物現況是否有☑壁癌、☐水痕、☐滲漏水情形」勾選有壁癌，備註說明位置在「主臥室牆面」；同項次「本標的或本棟是否有水管或馬桶管路堵塞情形」勾選否，不動產現況說明書上並蓋有原告、被告新光三越、中柏公司、劉靜宜、許志成之印文（本院卷第146頁）。

　　　⑵原告提出「胖胖裝修（驗屋）房屋檢驗缺失報告」固以文字記載「5.客浴漏水，漏往客廳下木地板，客浴浴缸排水孔異常」、「7.客浴地排管內有異物」、「9後陽台天花內漏水、天花板損傷」、13「後陽台地排管內有異物」、14「主浴糞管疑似滲漏」、「15.陽台水龍頭漏水」等語（北司補字卷第66頁），惟僅以照片佐證（北司補字卷第73、74、76、78至80、85至91頁），未進一步說明其檢測方法及推論依據為何，難認其鑑定屬實。

　　　⑶又被告新光三越雖自承於113年3月9日勘查系爭房屋公共浴室，使用手電筒照射浴缸排水孔內部，才發現排水管脫落，導致餐廳外側在使用浴缸排水時會有部分滲漏水現象，被告新光三越已於113年3月23日修復上開瑕疵等語（本院卷第69、135頁），與原告提出的113年3月13日對話紀錄，中柏公司人員稱「…他現在意思是3/15會如期交屋，但他目前有查到浴缸有滲漏水他會處理。其他現場討論…」（本院卷第63頁）。惟上情只能證明被告新光三越於原告反應有漏水情形後，經檢查才發現客浴浴缸的排水管脫落，不能證明被告新光三越於簽約前明知而故意隱瞞漏水事實。

　　　⑷原告既未舉證被告新光三越有何明知而故意隱瞞漏水之情事，致原告簽立系爭契約，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受詐欺之意思表示，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新光三越返還買賣價金，暨請求被告新光三越同意其領取系爭帳戶內款項，均無理由。

　　　⑸又依價金履約保證書第3條第1項第1款約定：「賣方若未能依約履行，買方經合法程序催告，撤銷或解除契約確定，或取得確定判決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文書後，屆時本公司即依第五條將已存入履保專戶內之買賣價金扣除本件買賣所產生之相關費用後（包含但不限於地政士費用、稅費、仲介服務報酬…等，以下稱必要費用）返還買方，惟如買方此時已取得買賣標的物所有權或已設定他項權利者，應待產權回復予賣方及塗銷已設定之他項權利後，始得返還價款予買方。」（北司補字卷第53頁）。原告既不能撤銷系爭契約，則其請求合泰建經同意其領取系爭帳戶內款項，亦無理由。

　㈡原告請求被告中柏公司、許志成及劉靜宜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1.按經紀人員在執行業務過程中，應以不動產說明書向與委託人交易之相對人解說；前項說明書於提供解說前，應經委託人簽章，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3條定有明文。次按，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同條例第26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

　　2.原告委託被告中柏公司居間購買系爭房地，已給付居間報酬179,000元，有服務費確認單、存簿內頁等件在卷可佐（北司補字卷第61至63頁），堪信屬實。

　　3.原告主張被告中柏公司、許志成及劉靜宜未據實調查及告知系爭房屋有漏水、馬桶管路堵塞之情形，且協助被告新光三越登載不實之現況說明書以詐欺原告，侵害其意思表示形成自由云云。惟查，現況說明書上雖蓋有原告、被告新光三越、中柏公司、劉靜宜、許志成之印文（本院卷第146頁），然被告中柏公司、劉靜宜、許志成僅係房屋仲介業者，不具水電裝修專業，進入系爭房屋僅是短時間帶看，未居住於其內，不可能使用浴缸而知原告所主張的情形。且不動產現況說明書上關於建物現況是勾選有壁癌、無滲漏水，原告於看屋時亦未發現系爭房屋有滲漏水，足見浴缸排水管脫落所致漏水並非明顯可見之瑕疵。原告並未舉證被告中柏公司、劉靜宜、許志成明知系爭房屋有漏水而故意或過失未告知原告，則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公司法第23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其等應連帶賠償居間報酬自無理由。

　　4.又原告曾對被告劉靜宜提出詐欺、恐嚇告訴，業經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40048號為不起訴處分，復經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832號為駁回再議聲請而確定（本院卷第123至127頁），附此敘明。

　㈢原告請求被告新光三越返還代墊之房屋稅、地價稅為無理由。

　　1.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屋稅、地價稅、水電瓦斯、電話費及管理費等雜項費用，雙方約定於交屋日以前由賣方負責繳納，交屋日後則由買方負擔。」（北司補字卷第39頁）。又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約定交屋日期訂於113年3月15日（北司補字卷第37頁）。

　　2.原告稱因被告新光三越無法交付無漏水的系爭房屋，所以其拒絕辦理交屋等語（本院卷第134頁）。惟查，被告新光三越稱其已修復浴缸漏水且經原告於113年3月26日到現場確認（本院卷第135頁），並有於113年4月12日發函催告原告於文到7日內辦理交屋（北司補字卷第101、103頁），難認迄今無法辦理交屋係可歸責於被告新光三越。

　　3.且查，原告已於113年2月21日登記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有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參（本院卷第83至88頁），而依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房屋稅向房屋所有人徵收之；依土地法第172條規定地價稅向所有權人徵收之。則原告繳納113年之房屋稅5,133元及地價稅2,022元、114年房屋稅14,678元（本院卷第43至47頁），並非無法律上原因。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新光三越返還原告代墊之房屋稅及地價稅，為無理由。

　㈣原告請求被告新光三越賠償規費、房貸利息、裝潢損失為無理由。

　　1.查原告於113年2月21日提供系爭房地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彰化銀行）設定893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訴外人莊浩平積欠彰化銀行之借款，有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參（本院卷第83至88頁）。

　　2.原告主張其已給付自113年5月至114年6月之房屋貸款利息186,620元（計算式：13,330元×14個月），僅提出本息攤還表（本院卷第49頁），無法證明原告為繳款人及繳款金額若干。

　　3.且承上所述，原告無法證明被告新光三越有詐欺行為，亦未證明被告新光三越有何故意侵害原告利益之侵權行為。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新光三越賠償原告房貸利息186,620元、為裝潢系爭房屋而訂製木作櫃體受有裝潢損失607,950元（本院卷第53頁）、為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而預付規費77,000元（本院卷第51頁），均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吳佩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邱淑利

依民事訴訟書狀規則第 5 條規定：  

當事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書狀，經法院定期間通知其補正，而未補正或未能補正符合規定之書狀者，法院得拒絕其書狀之提出，不列為訴訟資料；其嗣後再就同一事由提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之書狀者，不生效力，法院毋庸處理。

當事人於前項期間內補正者，視同於原書狀到院時已提出；逾期始提出符合規定之書狀者，為新提出之書狀。

當事人未依第一項規定補正前，法院得不將書狀分與法官辦理。　　　　　　　　　　　　　　　　　　　　　　 







